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原職改派作業流程 

步驟 學校及行政機關 本府 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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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所 
屬機關 
、學校 

鄉鎮市公所 

結案 

銓敘部審定 
1.占薦任第 6職等以上職缺 

2.員額編制表修正(人事人員) 

注意事項 2 

1、 註銷職務歸系(人事管理員) 

2、 辦理職務歸系(人事室主任) 

附件： 

2.1.1 員額編制表修正函 

2.1.2 銓敘核備函 

接獲訓練合格證書 

3.辦理原職改派 

附件： 

3.1 派免建議函 

3.報府核發派令 

附件： 

4.1 派令 

4.核發派令 

附件： 

4.1 派令 

5.填報擬任人員送審書 

附件： 

5.1 擬任人員送審書 

5.2 擬任人員具結書 

5.3-5.4 檢附相關文件表 

5.銓敘部審定 

 

6.會知當事人、財主單位並

登錄 WebHR 表 34 



注意事項 2 
 

一、薦任職缺為委任第 5 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 職等（課

員、科員、管理員、技士、獸醫等職稱）。 

二、人事人員若現任職務為人事管理員，於辦理原職改派前，應辦

理員額編制表修正、註銷人事管理員及人事室主任職務歸系。 

三、派令異動類別為「原職改派（3112）」。 

四、派令生效日應於訓練合格生效之日以後（亦即日期至多溯及

訓練合格生效之日）。 

五、派令生效日倘為當年 9 月 30 日前生效且當事人於 9 月 30 日

前報到者，則其當年 1 月至 12 月任職期間均為薦任第 6 職等

辦理年終考績。(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暨第17條

第6項第2款）。 

六、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人員非占薦任職缺，簽陳首長是

否調整職缺，倘奉准則參照內陞程序作業辦理，並列入陞遷

考核之評核要項。



2.1.1 組織修編(範例) 

機關全銜 函 
 

受文者：                         地址： 

聯絡方式：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檢陳本校職員員額編制表、職員員額編制變動情形對照表暨

相關文件各 1份，請鑒核。 

說明：本校職員員額編制表前經考試院○○年○○月○○日考授銓

法三字第 1091234567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茲因業務需要，

將人事管理員改置人事室主任。 

正本：  

副本：  

 

 

 

 

 

 

首  長（或主管）  職  章 

 

 

檔  號： 
保存年限： 

 

印信位置 



2.1.2 組織修編(範例) 

機關全銜 函 
 

受文者：                         地址： 

聯絡方式：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有關貴校註銷 A100010 人事管理員及辦理人事室 A100010 主

任之職務歸系，並溯至民國○○年○○月○○日生效一案，

業經銓敘部核備，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年○○月○○日部法五字第 1098765432 號函

辦理。 

二、旨揭歸系案前經本處○○年○○月○○日縣人組字第

1090000000 號函核定在案，檢附核定之職務歸系註銷表、職

務歸系表及職務說明書各 1份。 

正本：  

副本：  

 

 

 

首  長（或主管）  職  章 

檔  號： 
保存年限： 

 

印信位置 



3.1 派免建議函(範例) 

機關全銜 派免建議函（一人格式） 
 

受文者：                         地址： 

聯絡方式：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本機關○○（職稱）○○○一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 異動類別：原職改派（3112），民國  年  月  日  生效。 

二、 現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

（代碼），職務編號（          ）。 

    三、新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

（代碼），職務編號（          ），職系（代碼），暫支俸級， 

俸點。 

四、 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查○員係○年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人員，擬

請原職改派薦任官職等，並溯自民國○○年○○月○○日榜

示合格之日生效，檢陳○員訓練合格證書 1份。 

正本：  

副本：  

 

 

 

首  長（或主管）  職  章

檔  號： 
保存年限： 

 

印信位置 



4.1 派令(範例) 

機關全銜  令（一人格式） 

地址： 

聯絡方式： 

受文者： 

發文字號：  
發文日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核定○○○一員派免如下：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 異動類別：原職改派（3112），民國  年  月  日  生效。 
二、 原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代

碼），職務編號（          ）。 
三、 新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代

碼），職務編號（          ）。 
四、 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本縣○○○○○(服務機關名稱)○○年○○月○○日字第
○○○○○○號派免建議函辦理。 

二、 查○員係參加○年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自訓

練合格生效日(○○年○○月○○日)起取得薦任第 6 職等任
用資格，准予核派如上。 

三、請檢證辦理任用審查。 

四、台端如有不服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令
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正本：  
副本：  

首  長（或主管）  職  章 

 

 

印信位置 

檔  號： 
保存年限： 



5.1 擬任人員送審書(範例) 

擬任人員送審書 
受文者：銓敘部、宜蘭縣政府 
一、茲檢送○○○擬任人員送審表及證件 1冊（件），請銓敘審定見復（層轉或核轉）。 

二、本機關（構）業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規定，切實調查擬任人員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

學識、才能、經驗及體格，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如係主管職務時，並已注意其領導

能力。 

三、擬任人員確已具結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9 款或擬任職務適用之法律及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且經查證擬任人員與

本機關（構）長官無配偶三親等姻親血親關係。 

擬 任 人 員 送 審 表 

服務機關（構）  機 關（構 ）代號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擬 任 職 務   職 務 編 號   職系（代號）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擬任職務所列官等職

等（官階資位級別） 
薦任第6職等至第7職等 到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擬敘官等職等（官階資位級別）

俸（薪）級俸（薪）點（額） 
薦任第6職等○俸○級○○俸點 補 何 人 缺 原職改派 

考試（訓練）年度種類 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 證 書 號 碼 
(   )公升薦訓字第0000 00

號 

適 用 法 規 條 款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暨第17條第6項第2款 

陞 遷 情 形 原職改派高一官等同一陞遷序列得免經甄審 

特 別 遴 用 規 定 
依       法（條例）第   條第 項規定，擬任職務並應具有      資格 

（執業執照情形：              ） 

備 考 ○員係參加   年度 委 任 公 務 人 員 晉 升 薦 任 官 等 訓 練 合 格 ， 溯 自   年  月  日 生 效 。 

服 務 機 關 （ 構 ） 層 轉 機 關 （ 構 ） 最 後 核 轉 機 關 （ 構 ） 

人事主管 機關（構）首長 人事主管 機關（構）首長 人事主管 機關（構）首長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承辦人： 

電話：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承辦人： 

電話：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承辦人： 
電話： 



填寫說明： 

一、本書表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4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29 條及原派用人員派

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訂定，採文表合一，送審機關（構）不再另具公文，服務

（層轉、核轉）機關（構）首長及服務（層轉、核轉）機關（構）人事主管 2 欄位，

請蓋機關（構）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機關印信後，送銓敘部。 

二、本書表適用於一般公務人員、派用人員、警察人員、關務人員、醫事人員、交通事業

人員、法官及檢察官。 

三、前文一請填寫送審人職稱姓名及所送證件總數。前文二、三規定，各機關（構）於送

審前，已切實調查擬任人員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任用之規定，且無同法第 28 條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9 款或擬任職務適用之法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擬任人員業已具結並由機關（構）查證無訛後存

查。另經詳細查證擬任人員與機關（構）長官無配偶三親等姻親血親關係。如有偽

造、變造證件或虛偽證明等情事者，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辦理。 

四、「主要工作項目」欄，未辦理歸系機關（構）請切實填寫擬任職務之實際工作內容，

已辦理歸系機關（構）可免填。 

五、「考試（訓練）年度種類」欄，請敘明擬任職務應具備之考試及格或晉升官等（資

位）訓練合格之考試或訓練全稱、年度及種類。 

六、「證書號碼」欄，請敘明考試（訓練）及（合）格證書號碼。 

七、「適用法規條款」欄，請敘明擬適用某法規條款。 

八、「陞遷情形」欄，請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填寫。 

九、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第 2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其他法律所定

特別遴用規定之職務，各機關（構）應於「特別遴用規定」欄敘明其適用之法規條款

及資格種類，並檢附職業證書等相關證件，其執業執照並應由機關（構）負責填寫查

核之情形。 

十、各欄填寫篇幅不足時，可另紙接寫粘附，加蓋騎縫章。 

 

 

 

 

 

 

 

 

 



5.2 擬任人員具結書 

本人具結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9款或擬任職務

適用之法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項所定不得任用

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 

擬任職務： 

職務所列官等職等： 

（官階資位級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本具結書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29 條規定訂定。 

二、擬任機關（構）於擬任公務人員前，應通知其填送本具結書，並切實查證無訛後存查。 

三、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依規定應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者，須於到職時依

另定之具結書辦理具結，並於到職之日起 1 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四、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9 款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 2 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

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五、法官法第 6 條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二）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有損法官職位之尊嚴。 

（三）曾任公務員，依公務員懲戒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受撤職以上處分確定。 

（四）曾任公務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受免職處分確定。但因監護

宣告受免職處分，經撤銷監護宣告者，不在此限。 

（五）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六）曾任民選公職人員離職後未滿 3 年。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0 條之 1 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曾服公職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處分或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處分或其他違法犯

紀行為依法予以免職處分。 

（三）曾列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第 1 項各款之治安顧慮人口。 

（四）曾犯刑法第 268 條、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1 日刑法修正施行前第 267 條、第 350 條

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中。 

（六）曾經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學校、軍事院

校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 

（七）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為公務人員。 

七、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0

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20 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

員：（一）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三）文職、教職及

國軍聘雇人員。 

 

 



5.3 任用審查案件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範例) 

公務人員任用審查案件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或 俸 給 案 審 查 須 檢 附 相 關 證 件 確 認 表 

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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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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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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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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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職
停
役
令 

1 
一般人員初任送審

案（含關務人員） 
                    

2 試用期滿改實案                     

3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
外職停役檢覈及格
送審案 

                    

4 機要人員                     

5 
依現職公務人員調
任辦法調任案 

                    

6 

調任低一官等任用

案；同官等內調任

低二職等以上任用

案 

                    

7 
依職組暨職系名稱

一覽表規定調任案 
                    

8 
一般人員再任送審

案 
                    

9 
轉任不同人事制度

任用案 
                    

10 
取得較高考試及格
資格原職務改敘俸
級案 

                    

11 
晉升高一官等任用

案 
                    

12 
升官等訓練合格晉

升高一官等任用案 
                    

13 
考績（成）升等任

用案 
                    

14 俸級提敘案                     

15 軍職比敘或提敘案                     



 
 
 
  

 
  

 
  

 
  

 
 

序 
 
 
 
  

 
  

 

號 

 

 

證 
 
 
 

件 

 
 
 
  

 
  

 
 

  

案 
 
 
 

別 

 

公
務
人
員
履
歷
表 

服
務
誓
言 

權
責
機
關
派
令 

相
關
考
試
及
格
證
件 

相
關
學
歷
證
件 

相
關
經
歷
證
件 

相
關
訓
練
證
件 

證
明
文
件  

   
   

 

專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審
定
函 

升
官
等
訓
練
合
格
證
件 

考
績(

成)

通
知
書 

服
務
成
績
優
良
證
明 

退
伍
令 

任
官
令 

軍
職
查
證
履
歷
表 

懲
戒
處
分
議
決
書 

獎
懲
令 

法
院
相
關
證
件 

自
願
調
任
同
意
書 

外
職
停
役
令 

16 
依前一年考績結果

變更審定案 
                    

17 卸職動態案                     

18 免職動態案                     

19 
復職(含回職復薪)

案 
                    

20 
依派用條例第4、
5、6條第1款任用案 

                    

21 
依派用條例第4、
5、6條第1款以外各
款任用案 

                    

22 專技人員轉任案                     

23 醫事人員任用案                     

24 
依主計機構人員設
置管理條例重行審
定資格案 

                    

25 警察人員任用案                     

26 
交通資位高員級以

上人員初次送審案 
                    

27 
交通資位副長級以

上人員升資案 
                    

送 審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人 員 

姓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填表說明 
1、本表共 2 張，一式 2份，請各機關(構)人員辦理各類任用審查時依「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

關證件一覽表」之規定，就案件類別及所檢附之證件於確認表內勾選（倘兼有俸級提敘或軍職比敘或提敘

等情形，可重複勾選），並確實檢附勾選之各該類別之相關證件，由送審人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簽

名或蓋章，並經人事主管人員蓋職章或職名章確認後，1 份隨同案件送銓敘部銓敘審定，1份由本機關

（構）留存查考。 
2、調任低一官等或同官等內低二職等以上之職務，須經當事人同意，並應檢附經當事人親自簽名之自願調任

同意書。 

3、各類人員如擬採計提敘俸級，均請參照「俸級提敘案」、「軍職比敘或提敘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4、各類案別須檢附之證件以打「v」表示，打「(v)」表示可選擇檢附與銓審案件有關之相關證明文件。 

5、 銓敘部辦理公務人員銓審案件如有必要時，得要求送審機關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6、 請於送審前詳細檢查各該類別案件應檢附證件是否齊全，並事先檢查所附表證（公務人員履歷表、服務

誓言、權責機關派令、相關考試及格證件、學經歷證件）及填註內容是否均正確無誤，以免錯漏。 

7、 公務人員履歷表內所填各欄，經各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查對無訛後，除填表人簽名或蓋章外，機關首長、

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3欄位，請蓋職章或職名章。 

8、 送審時所附之證件，應確實注意有無偽冒情事，並得以影本代替。服務單位核對屬實後，須於影本上加

註「證明與原本無異」等字樣，並加蓋承辦人員職名章。又影本必須清晰、易於辨認，且不易褪色。 

9、 如須採認外國學經歷者，須附外文證書及中文譯本並均經我國駐外有關機構或指定機構認證與出入境紀

錄等證明文件，且學歷部分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國外學歷查證（驗）及認定作業要點」之規定。 

10、 送審人於收受銓敘審定函或銓敘部駁回之（書）函後，如有不服，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0條規定之期限

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復審；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

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更正或變更。 

 

 

 

 

 

 

 

 

 

 

 

 



5.4 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範例） 

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 

序          
號 

 
 證    件  
 
 
 
 
      案    別 
 

公

務

人

員

履

歷

表 

服

務

誓

言 

權

責

機

關

派

令 

相

關

考

試

及

格

證

件 

相

關

學

歷

證

件 

相

關

經

歷

證

件 

相

關

訓

練

證

件 

證
明
文

件         
專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升

官

等

訓

練

合

格

證

件 

服

務

成

績

優

良

證

明 

退

伍

令 

任

官

令 

軍

職

查

證

履

歷

表 

獎

懲

令 

法

院

相

關

證

件 

自

願

調

任

同

意

書 

其

他

： 

1 
一般人員（含關務人

員）初任送審案 
                 

2 試用期滿改實案                  

3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
送審案 

                 

4 機要人員                  

5 
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
辦法調任案 

                 

6 
調 任 低 一 官 等 任用

案；同官等內調任低

二職等以上任用案 
                 

7 
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

覽表規定調任案 
                 

8 一般人員再任送審案                  

9 
轉任不同人事制度任

用案 
                 

10 
取得較高考試及格資
格原職務改敘俸級案 

                 

11 晉升高一官等任用案   v v v  (v)  v  v       

12 
升官等訓練合格晉升

高一官等任用案 
                 

13 
考績（成）升等任用

案 
                 

14 俸級提敘案                  

15 軍職比敘或提敘案                  

16 
依前一年考績結果變

更審定案 
                 



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 

序          
號 

 
 證    件  
 
 
 
 
      案    別 
 

公

務

人

員

履

歷

表 

服

務

誓

言 

權

責

機

關

派

令 

相

關

考

試

及

格

證

件 

相

關

學

歷

證

件 

相

關

經

歷

證

件 

相

關

訓

練

證

件 

證
明
文

件         
專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升

官

等

訓

練

合

格

證

件 

服

務

成

績

優

良

證

明 

退

伍

令 

任

官

令 

軍

職

查

證

履

歷

表 

獎

懲

令 

法

院

相

關

證

件 

自

願

調

任

同

意

書 

其

他

： 

17 免職動態案                  

18 復職(含回職復薪)案                  

19 
依派用條例第 4、5、
6 條第 1 款任用案 

                 

20 
依派用條例第 4、5、
6 條第 1 款以外各款任
用案 

                 

21 專技人員轉任案                  

22 醫事人員任用案                  

23 
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重行審定資
格案 

                 

24 警察人員任用案                  

25 
交通資位高員級以上

人員初次送審案 
                 

26 
交通資位副長級以上

人員升資案 
                 

27 其他：                  

送審人 人事主管 

姓名：                (簽名或蓋

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填表說明 

1、本表共 2 張，一式 2 份，請各機關(構)人員辦理各類任用審查時依「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

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之規定，就案件類別及所檢附之證件於確認表內勾選

（倘兼有俸級提敘或軍職比敘或提敘等情形，可重複勾選），並確實檢附勾選之各該類別

之相關證件，由送審人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簽名或蓋章，並經人事主管人員蓋職

章或職名章確認後，1 份隨同案件送銓敘部銓敘審定，1 份由本機關（構）留存查考。 

2、調任低一官等或同官等內低二職等以上之職務，須經當事人同意，並應檢附經當事人親

自簽名之自願調任同意書。 

3、各類人員如擬採計提敘俸級，均請參照「俸級提敘案」、「軍職比敘或提敘案」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4、各類案別須檢附之證件以打「v」表示，打「(v)」表示可選擇檢附與銓審案件有關之相

關證明文件。 

5、銓敘部辦理公務人員銓審案件如有必要時，得要求送審機關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6、請於送審前詳細檢查各該類別案件應檢附證件是否齊全，並事先檢查所附表證（公務人

員履歷表、服務誓言、權責機關派令、相關考試及格證件、學經歷證件）及填註內容是

否均正確無誤，以免錯漏。 

7、公務人員履歷表內所填各欄，經各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查對無訛後，除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外，機關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3 欄位，請蓋職章或職名章。 

8、送審時所附之證件，應確實注意有無偽冒情事，並得以影本代替。服務單位核對屬實

後，須於影本上加註「證明與原本無異」等字樣，並加蓋承辦人員職名章。又影本必須

清晰、易於辨認，且不易褪色。 

9、如須採認外國學經歷者，須附外文證書及中文譯本並均經我國駐外有關機構或指定機構

認證與出入境紀錄等證明文件，且學歷部分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之規定。 

10、送審人於收受銓敘審定函或銓敘部駁回之（書）函後，如有不服，依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 30 條規定之期限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復審；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

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更正

或變更。 

11.本表序號「2 試用期滿改實案」、「7 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調任案」、「13 考績

（成）升等任用案」、「16 依前一年考績結果變更審定案」、、「18 復職（含回職復薪）

案」  及「26 交通資位副長級以上人員升資案」等案，如依案情僅須檢附或免附派令

者，得不附確認表。 

12.各機關辦理任用審查時，如該案類型無法歸類於一覽表所列各該案別，得於確認表序號

27 填列並勾選所附證件；如該案所需檢附證件一覽表並未列出，亦得於確認表證件「其

他」欄填列證件名稱並勾選之。 


